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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谯烨 何忠婷

在传统的中国年味里，

烟花爆竹常常是不可或缺的

一味。 有了它们， 烟火气足

了， 年味浓了。 但烟花爆竹

本身具有一定危险性， 燃放

事故时有发生。 新春在即，

怎样更安全地放烟花、 点爆

竹？ 为此， 上海市徐汇区人

民法院法官梳理了 2022 年

以来上海法院审结的多件涉

烟花爆竹案件， 其中部分案件对

于烟花爆竹的经营者、 运输者、

燃放者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未经许可非法销售，

质量难以保障

部分人员在未取得烟花爆竹经

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擅自开展经营

活动， 甚至有部分人员依托网络搭

建销售框架， 在朋友圈等社交平台

售卖，质量及售后难以保障。

如一起非法经营罪案中， 被告

人王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证的情况下， 从浙江金华等地低价

购进大量烟花爆竹， 并伙同他人通

过微信等方式对外进行销售， 销售

烟花爆竹价值 8000 余元，待销售的

烟花爆竹价值 28 万余元。法院以非

法经营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缓刑 3 年。

非法进行运输存储，

存在安全隐患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物

质，我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对其运输、存储有明确规定。运输需

申请《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

运输车辆限速行驶， 并悬挂或安装

警示标志等。 经营与存储则要有符

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储存仓库， 如安

全的温度与湿度等， 并配备必要的

消防器材。

实践中， 部分人员在无专业运

输、仓储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私家汽

车运输烟花爆竹， 并将其储存于乡

间低矮平房、住宅区、商铺中，存在

火灾、爆炸事故风险隐患。

如一起刑事案件中， 被告人沈

某通过私家面包车运输烟花爆竹

25 箱，并在外市某处村庄平房内存

储待售烟花爆竹 577 箱。 法院以非

法经营罪判处沈某有期徒刑 2 年 8

个月，缓刑 3 年。

燃放未尽安全注意义

务，引发人身财产损害

部分民众安全意识不到位，在

燃放烟花爆竹时没有注意与其他

人、物品，尤其是易燃物品保持安全

距离， 不当燃放造成人身伤害及财

产受损。

如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中， 被告罗某等人在原告奚某经营

的民宿外燃放烟花爆竹， 并在燃放

前将布草铺盖在一旁车辆引擎盖

上，溅落的火花引燃布草导致火灾，

对民宿造成财产损失。 法院判决被

告对屋内维修、 屋外设施修复等费

用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并判令被告赔

偿原告因火灾无法正常经营造成的相

应租金损失。

又如在一起身体权纠纷案中，被

告盛某在小区内燃放爆竹， 原告宋某

路过时， 爆竹爆炸后的残留物掉入宋

某左眼内，致宋某左眼受伤。 最终，法

院判决盛某赔偿宋某医疗费损失合计

900 余元。

对于购买、燃放烟花爆竹，法官建

议：

● 正规渠道购买，勿贪低价购买

“三无”产品

烟花爆竹有较高的专业生产门

槛， 国家对相关企业也有严格的条件

要求。 消费者在购买时应当从正规渠

道购买， 如经管理部门审批的专门烟

花爆竹销售点，不要因贪图低价、就近

方便等因素选择流动摊贩等， 以免购

买的产品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质量

要求，后续燃放时出现危险。

● 注意安全规范，勿逞大胆致使

人财受损

烟花爆竹上往往会注明最低年龄

要求、燃放安全距离等注意事项。大家

在燃放时一定要认真阅读相关说明，

选择合适的燃放地点和操作人员，注

意远离易燃易爆物。 特别是年龄较小

的未成年人， 应当在成年人的看护下

燃放，避免出现安全事故，造成人身财

产损害。

● 合规持证经营，勿为牟利引发

安全风险

烟花爆竹从运输、 存放到经营均

有明确规定， 未获得相关许可证明的

商家不要为牟利而私下进行交易。 一

旦被查处，面临的不仅是行政处罚，严

重的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需承担刑

事责任。不当的运输、存储方式也易引

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存在很大安全风

险。 如果发现周边有非法经营、 售卖

烟花爆竹的场所， 可向公安部门或市

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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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袁园 记者 徐荔

投保前，投保人经常会听到一句话，那就是：“一定要如实

告知！ ”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具体表现，是

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基础。 但如果业务员在保险

销售过程出现错误的指引， 导致投保人不如实填写《投保告

知》，保险公司赔付后，能否向保险业务员追偿？ 近期，上海市

虹口区人民法院给出了答案。

王某是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在委托关系存续期间， 王某促成了

赵某在保险公司投保重疾险的保单

业务，并获取了相应佣酬。 后来，赵

某不幸罹患恶性肿瘤， 向保险公司

理赔却遭拒绝， 理由是没有如实告

知之前患有相关疾病的事实， 赵先

生无奈诉至法院。

审理中， 双方就投保时有无如

实告知患病这节事实各执一词，赵

某认为自己已告知销售人员王某，

并提供了体检报告， 王某却告诉他

未经医院确诊就不属于患有相关疾

病的情形。

保险公司则表示， 从未收到体

检报告， 在询问有无既往相关疾病

史时，赵某给出的答案为“否”。

法院经审理认定， 赵某在填写

《投保告知》中虽有过失，但是因代

理人王某的错误解释所导致， 因此

判决保险公司赔付赵某保险理赔款

20 余万元。

保险公司履行赔付责任后，将

王某诉至虹口法院。保险公司诉称，

王某没有将赵某患病事实如实告知

公司，而且在公司处理理赔事项时，

故意解除委托关系， 拒不配合公司

了解情况， 违反委托合同的后合同

义务。 王某则辩称，不存在误导、诱

导赵某不如实陈述的行为， 即便在

从事保险代理活动中有所不当，也

是保险公司没有对他进行规范有效

的培训管理所致。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某作

为保险公司业务员在开展业务活动

过程中，向赵某错误解释免体检重

疾险的投保条件，诱导赵某不实填

写《投保告知》，王某的行为具有明

显过错。 王某收取该单佣酬，却在

发生保险事故后，以委托关系已解

除为由，拒不配合保险公司了解保

单情况，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王某

应按合同约定及过错程度承担相

应违约责任。

而王某对保险产品的错误理

解及投保资料的交接不畅，也暴露

出保险公司在业务培训、监督管理

等方面的不足。 因此，保险公司也

应承担部分损失。

经法官释法析理，最终双方在

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

虹口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张

毅分析 ，在保险行业 ，代理人的诚

信和专业素养是维系公司声誉和

客户信任的基石。 当保险代理人一

味追求业务而隐瞒关键信息，误导

消费者导致保险公司面临赔付时，

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给保

险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和声誉风险。

● 保险业务员应秉持职业操

守，诚信展业。 保险业务员既要向

投保人提供真实 、准确 、全面的产

品信息 ，如实告知保障范围 ，也要

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

险公司承保及承保费率的客户情

况；既要在客户出险后协助客户办

理保险理赔事宜，也要配合保险公

司调查销售过程，支持保险公司及

时作出相对准确的核赔意见。 保险

业务员在从事保险代理活动时夸

大宣传 、隐瞒关键信息 、出险后避

而不见的做法，不仅违反了职业道

德，也可能触犯相关法律法规。

● 保险公司应加强人员培

训，规范销售过程。 保险公司可以

通过定期培训和考核，确保业务员

充分理解保险产品的特点和销售

规范，避免此类误导销售行为的发

生。 此外，保险公司还应加强销售

过程的可回溯留痕管理 ， 以监督

规范销售过程 ， 促进保险行业的

健康良性发展。

● 投保人应尽到如实告知义

务，妥善保留证据。 在订立保险合

同时， 投保人应如实提供完整、真

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个人基本情况、健康状况等可能影

响保险风险评估的关键因素 。 同

时，注意妥善保留所有与投保行为

直接相关的文件和资料，以及在整

个投保流程中与保险公司或保险

代理人之间的所有沟通记录和邮

件往来。 如果发现保险代理人在保

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行为，

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应保留

书面证据或其他证据，并向保险公

司或当地监管局 （或保险行业协

会 ）投诉 ，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

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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